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经济学院［2009］10号
关于经济学院推行研究生导师组的规定
各系、各研究所（中心）、各部门：
为进一步发挥导师群体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的作用，分享指导研究生的成功经验，共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，取长补短，整合优势，促进学科交叉发展，建立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研究生培养制度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院决定在研究生教育中推行导师组制度。

  一、导师组的组成 

导师组一般由三位左右的硕士生导师或博士生导师组成。导师组主要以研究所为基础（若需要，也可跨所组成），采用导师自愿组合，学院协调、审定的方式组成；成员要考虑专业结构、职称结构、年龄结构等因素。导师组成员一般两年内相对固定，特殊情况下也可作相应调整。

  二、导师组的职责 

导师是研究生指导的第一责任人，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起主导作用；导师组全程参与研究生的指导工作，为研究生营造良
好的教育创新环境，使研究生在博采众长中实现创新能力的提高。导师组的主要职责：

  1．讨论、制定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并监督实施； 

  2. 组织、考核研究生Seminar，并负责日常学术指导；

  3．组织或参与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答辩、学位论文预答辩、毕业答辩。
三、本规定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科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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